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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评审规则 

（2023 年 5月修订） 

 

为规范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的评审工作，根据《全国大学生机械

创新设计大赛章程》，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科学、高效”的评审工作原

则，制订本全国决赛评审规则，各分赛区的预赛可参照本规则开展评审工作。 

一、 全国决赛评审委员会的组成 

1．每届全国决赛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：评委会）由全国大学生机械创

新设计大赛组委会聘请。评委会设主任 1 名、副主任若干名和委员若干名；设

秘书组，负责评审的事务性工作；分若干评审组开展评审工作，评审组设组长

1 名、秘书 1 名。 

2．评委会委员名单赛前保密，在决赛评审开始时进行公布。评委会中来自

同一学校或单位的委员不超过两名。评委会履行完评审工作之后，由大赛组委

会予以解散。 

3．评委会根据大赛主题和内容的需要，可成立裁判组，负责竞技类作品比

赛的裁判、评分工作。 

二、 评审工作的基本原则 

1．评委会在主任或副主任的主持下组织评审工作。 

2．评委通过审阅设计资料、观摩实物演示与问辩、学生答辩等过程，对参

赛作品的选题、设计、制作和现场表达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价。 

3．评委依据评分标准，对参赛作品进行独立评分。评审观测点主要包括选

题的新颖性、实用性、推广应用价值；设计的创新性、结构合理性、技术文件

的质量、设计理论和方法的应用、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；制作的功能实

现、工艺性、外观、性价比；现场的介绍及演示、答辩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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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竞技类作品的比赛按当届大赛发布的比赛规则执行，其设计评审按当届

大赛公布的办法执行。 

5．评审实行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。评委不得参与对其本人指导作品、本学

校或直系亲属的参赛作品的评审工作。如有诸如此类的情况，评委应主动提出

回避。在评审结束之前任何评委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宣布、泄露评审情况和结

果。 

三、 评审基本程序 

1．全国决赛的评审可根据评审工作量分若干阶段进行。 

2．每阶段的评审工作可分小组评审和集中评审两个步骤。 

3．小组评审：将参赛作品按类别分成若干小组，评委亦划分成若干评审小

组开展评审工作。评委对组内参赛作品进行独立评分，评审小组根据组内分配

的获奖名额，对小组作品按得分排序，提出本组作品获奖的建议名单。 

4．集中评审：对各评审小组上报的获奖建议名单，评委会进行复审；对需

进一步确定获奖等级的部分参赛作品，评委会将通过再次投票（或打分），最

终确定各个奖次的获奖名单。 

5.评委会向大赛组委会报告评审结果，评委会评审工作结束。 

四、 附则 

1．大赛评委有配合大赛仲裁委员会进行申诉作品复查工作的义务。 

2．本规则由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制定，并负责修订和解

释。 

 

2023年 5 月 18日    

 


